
   CFP®/AFP 新版專業教育訓練課綱之抵免辦法公告說明 

社團法人臺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（以下簡稱 FPAT）新版《專業教育訓練課程綱要》以及《教育訓

練課程抵免辦法》於 2026 年 5 月起正式實施，原舊課綱（M1～M6）以及舊抵免辦法終止適用。 

 

一、新版《專業教育訓練課程綱要》教育訓練課程科目和抵免對照表 

※備註：此圖表為簡要說明，詳細規範請參考教育訓練課程抵免辦法。 

  



 

二、抵免科目適用規定 

（一）自 2026 年 5 月起，有關教育訓練課程抵免全面依據新版《專業教育訓練課程綱要》

（NM1～NM8）之教育訓練課程抵免辦法辦理。 

（二）舊課綱（M1～M6）中已具單一或多數課程抵免資格者，須完成新舊對應領域之銜接課

程，始得報名 AFP/CFP®專業能力測驗。 

     詳情請參閱：新舊版專業教育訓練課程綱要差異比較(下載) 

新舊版專業教育訓練銜接課程說明(下載) 

 

三、因應新舊課綱轉換，課程抵免申請暫緩與截止期限說明 

（一）為辦理新舊課綱課程抵免資料轉換作業，自 2026 年 4 月 1 日~5 月 3 日暫停所有課程結

業及證照學歷抵免申請。2026 年 5 月 4 日 10:00 起正式啟用新課綱課程結業及證照學

歷抵免申請。 

（二）欲適用「舊課綱」辦理課程抵免者，請務必於 2026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教育訓練結業或

通過證照學歷抵免申請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 

四、敬請 以下相關文件竟請參閱： 

     新教育訓練課程綱要(全)－中英對照版(下載) 

     教育訓練課程抵免辦法(下載) 

     教育訓練課程各科抵免對照表(下載) 

 

五、新版教育訓練課程抵免辦法實施問答（Q&A） 

         其他 Q&A 說明請參閱：新版教育訓練課程抵免辦法 Q&A 

https://www.fpat.org.tw/upload/FPATDownloadFile/102463d0-9c0e-4674-955e-d918b1694595.pdf
https://www.fpat.org.tw/upload/FPATDownloadFile/6c12a878-2d09-4057-80da-7631f404261f.pdf
https://www.fpat.org.tw/upload/FPATDownloadFile/4df14c82-74c4-40a1-8590-5376949501c9.pdf

